
                           

 

正荣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基金会公益事业活动开展，进一步规范基金会志愿者工

作的管理，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志愿者是指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利用自己的时间、技能等资源，

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三条 基本条件： 

（一）年满 18 周岁，身体健康；  

（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奉献精神；  

（三）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四）具备为提供志愿服务所必需的技能和时间。 

第四条 基金会常年招募志愿者，长短期均可。招募长期性志愿者应明确服

务内容、服务时间和所需条件；短期性志愿者的招募由各部门根据实际需要，提

出志愿者招募计划，或者直接推荐志愿者人选。有关志愿者的招募由项目管理部

统一负责，报综合管理部备案。 

  

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权利 

（一）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二）接受基金会提供的与服务相关的志愿服务培训；   

（三）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  

（四）优先获得志愿者组织和其他志愿者提供的服务；  

（五）对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所赋予的权利。 

第六条 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基金会的相关规定； 



                           

 

（二）履行服务承诺，服从管理，按照基金会管理部门的安排积极参加服务

活动； 

（三）自觉抵制任何以志愿者身份从事的赢利活动或其他违背社会公德的活

动；  

（四）自觉维护基金会志愿者的形象；  

（五）自觉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六）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会规定的其它义务。 

  

第四章  志愿服务 

第七条 志愿者服务领域：符合基金会宗旨和基金会所开展的各类公益项目、

活动。 

第八条 志愿者服务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翻译、文秘、档案、法律服务、财务

服务、项目活动、礼仪接待、后勤保障及基金会其他工作的需要。  

  

第五章  组织与管理 

第九条 组织机构    

（一）基金会负责志愿者工作的规划、协调和指导；   

（二）基金会负责志愿者的管理服务，建立健全宣传动员、管理培训、激励

表彰等制度。   

第十条 日常管理 

（一）志愿者由基金会项目管理部统一管理。项目管理部负责统一建立和管

理志愿者档案和志愿者信息库； 

（二）基金会项目管理部为志愿者安排服务项目和内容，志愿者在参加志愿

服务时，须统一佩戴本基金会志愿者统一标识； 

（三）基金会项目管理部不定期举办志愿服务培训。负责组织对志愿者进行

培训，或指派专业的第三方志愿者培训机构对志愿者进行培训； 

（四）项目管理部如发现志愿者违反志愿服务承诺，或造成基金会不良影响

的，可注销其志愿者资格。 



                           

 

第十一条 基金会对在开展活动中提供良好服务、表现出色的志愿者，采取

以下鼓励措施： 

（一）将志愿者的表现和工作成绩在基金会自办刊物、网站进行宣传、推

介；  

（二）授予基金会的志愿者勋章和荣誉称号； 

（三）志愿者如申请基金会项目资助，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权； 

（四）基金会根据具体项目情况，对志愿者提供小额志愿服务补贴，相应费

用从项目基金活动费用中列支。 

第十二条 凡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志愿者，基金会将注销其志愿者资格： 

（一）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 

（二）违反基金会相关规定和本管理办法的； 

（三）向基金会申请自愿退出的。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正荣公益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理事会议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